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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5_88_98_E

6_A1_82_E6_98_8E__c122_485345.htm 今天你学习了吗？从“

第二届中国律师论坛”归来 刚刚开办两年的“中国律师论坛

”，不知不觉成了一个律师相会聚首的平台，一个律师自由

表达的讲台。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成了一个律师业界人才成

群、学习成风的前台。 “中国律师论坛”从昆明走到了上海

，明年还要走进广州。一路上，我们已经探讨了“WTO背景

下的律师业管理与发展”，研讨了“专业定位与专业品牌”

，我们还要商讨“执业风险与执业保障”。可以说，事关律

师界前途命运的、东西部律师共同关心的、对律师业务与管

理大有帮助的选题和话题，都是我们共同关注和急需探讨的

。 关注也好，探讨也罢，都是一种学习，一种学习愿景，一

种学习能力。 实际上，关注就是学习的动力，探讨则是学习

的方式和手段。 眼下，我们都在追求打造专业化、规模化、

规范化的品牌律师事务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理应提倡

的。然而，最应提倡的还是打造“学习型”的品牌律师事务

所。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课题，也是一个方向性的话题，又是

一个多样性的问题，还是一个隐蔽性的难题，更是一个根本

性的前提，最终则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 在这个信息时代和

知识经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律师业的竞

争，已不仅仅是人才的竞争，也不仅仅是管理的竞争，而是

“学习力”的竞争。可以说，谁具备了“学习力”，谁就能

在竞争中取胜。 诚如一位著名教授所言：“一辈子只在工作

前接受教育的状态已经成为过去，教育已不仅仅是个人为未



来所做的准备，而且贯穿个人社会生活的始终，一个学习型

社会正在形成。”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两大管理理论之

一，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

、城市及企业所接受。欧盟组织早于1998年就向各国发出了

“白皮书”，要求建立学习型的社会。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

授彼得圣吉认为，要建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必须经过五种

修炼：第一是自我超越。要求不断清理个人的真实愿望，集

中精力，耐心培养，勇于创造，敢于突破极限；第二是改变

“心智模式”。学会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学会有效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多沟通，多交流，学会开放心灵，容纳别人，

理解别人；第三是建立共同愿景。共同愿景包括组织的大愿

景、团队的小愿景、个人的愿景。它要求组织的全体成员拥

有一个共有的目标、价值观与使命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第四是团队学习。在现代组织中，学习的基本单位是团队而

不是个人，其目的是使团队智商大于个人智商，使个人成长

的速度更快。学习的关键是要克服个人的心理障碍，每个人

都能全部推心置腹地谈出自己心中的设想，真正做到一起学

习和思考。团队学习同时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

学习，提倡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第五是系统思考。学

会把改变心智模式和团队学习作为基础，把建立共同愿景和

自我超越作为向上的张力，系统思考组织和个人的发展以及

究竟应该如何学习、怎样行动。 同样的理论要求也适合我们

的律师事务所，适合所有的律师。 对于律师事务所来说，不

管提出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不论创建什么样的专业品牌，都

必须首先打造“学习型”的品牌律师事务所。联想总裁曾有

一句名言，企业不但要挣钱更要挣本事。只有既能生产出产



品、技术、市场，又能生产出人、文化、知识的企业，竞争

活力才能经久不衰，才有可能成为百年老店。令人欣喜的是

，已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和律师管理干部已意识到创建“学习

型”律师事务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山东省司法厅律管处于

荣双、张良庆同志给我们寄来了颇具分量的稿件，江苏省徐

州市义行律师事务所的朱静律师给我们发来了关于建立“学

习型律师事务所”的倡议书。 那么，什么是“学习型”律师

事务所呢？我以为，“学习型”律师事务所是具有学习愿景

、学习精神和学习能力的律师所，是学习目标、学习动力、

学习方法相统一的组织；“学习型”律师事务所应是具有生

命力、创造力和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律师所；“学习

型”律师事务所应是全所学习、终身学习、全过程学习的律

师所；“学习型”律师事务所应是在岗自学、脱产培训、网

上学习的律师所。当前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既是“学习

力”的竞争，同时还是学习速度的竞争。所以，要创建和打

造一个品牌律师事务所，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就是你有能

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学习既是一种储备，更是一

种投资。不学习，就可能不仅无法提高，不能发展，还有可

能被淘汰，更有可能像国浩律师集团李淳律师所预言的那样

，3-5年或5-10年我们将面临重新洗牌乃至惨遭淘汰的命运。 

所以，培养创新能力和持续发展的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正

是我们所有律师事务所的首要任务，学习愿景、学习精神、

学习能力，正成为各大律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 在第二届

“中国律师论坛”，我们倾听段正坤副部长关于“走专业化

道路，做专家型律师”的重要讲话，是学习；我们围绕“中

国短期内能否出现著名的品牌律师事务所”和“中国律师专



业化发展是否应以培养学者型律师为方向”而展开论辩，也

是学习；我们领略吕红兵、徐鼎茂、金赛波等人的演讲风采

，还是学习；我们共同感悟朱洪超、李淳、李大进等人的独

特思考，还是学习⋯⋯。可以说，学习成了第二届“中国律

师论坛”的主题和热点及风景线。学习既是我们的愿望，也

是我们的动力，还是我们的手段，更是我们的目标。 当学习

成为习惯，当学习成为默契，当学习成为饥渴，那么，“学

习型”的社会就已经形成，“学习型”品牌律师事务所的创

建就已经指日可待。 我们要保持和拥有比竞争对手更多的优

势，就必须每天问一问自己：“今天你学习了吗？”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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